
四川省人民政府

关于省本级行政复议职责调整的通告

川府发〔２０２２〕２６ 号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决策部

署ꎬ现就省本级行政复议职责调整有关事项通告如下:

一、自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日起ꎬ除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、税务

和国家安全机关外ꎬ省政府统一管辖以省政府、省政府派出机关、

省政府工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、市(州)政府以及有关法律、法规

授权的组织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ꎬ并以省政府名义作出行

政复议决定ꎮ 此前ꎬ省政府工作部门已经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ꎬ以

及申请人已向省政府工作部门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ꎬ由该部门继

续办理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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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日起ꎬ申请人向省政府工作部门提出行政

复议申请的ꎬ省政府工作部门自收到该申请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ꎬ

转送有管辖权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机构办理ꎬ并书面告知行政复

议申请人ꎮ

三、司法厅作为省政府的行政复议机构ꎬ负责依法办理省政府

行政复议事项ꎮ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

的通信地址为: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上翔街 ２４ 号ꎬ联系电话:

０２８—８６６０６００６ꎬ邮政编码:６１００１５ꎮ

四、«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»修订后另有规定的ꎬ从其

规定ꎮ

四川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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